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补充规定
（试行）
为激励我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确保评审工作公平、公正、公开，遵照《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号）》、《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贵州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黔财教〔2020〕95号）、《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条件，特结合我院实际，作此补充规定。
一、奖励对象
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第二学士学位)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二、奖励标准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三、申请条件
（一）家庭经济困难，申请人在参评学年度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学习年限，参照国家奖学金“学习年限”规定执行；
（三）学习成绩，学习成绩排名原则上应在评选范围内位于本年级本专业前20%（含20%），综合测评成绩在专业前20%（含20%），综合测评成绩在20%之外，但位于30%（含30%）之内的，必须在参评学年度获得一次或以上院级表彰奖励，院级表彰奖励由加盖学院公章证书为认定标准；且平均成绩（除公共选修课以外的专业集体课程）80分以上，单科不低于70分；全校性公共选修课及其他课程没有不合格科目。
四、名额分配
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学院根据贵州中医药大学当年分配给我院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总人数，按照人数比例给各学部分配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实行等额评审。	
五、评审程序
（一）学院将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办法、学院的相关规定及实施办法告知学生；
（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对照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向所在学部提出书面申请；
（三）接到学生申请后，学部评审小组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等额确定本学部拟推荐学生名单，并在学部范围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按规定审查学部评审程序是否规范，推荐学生资格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审查无异议后，在学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评审情况及结果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审核。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上报贵州省教育厅。
四、发放、管理与监督
（一）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划拨到位后，由财务处统一发放至学生本人银行卡，不得将本人国家励志奖学金转至他人银行卡，不得领取现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年12月31日前（具体时间由当年省教育厅相关通知要求为准）一次性发放给学生，待省教育厅通知后颁发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二）管理与监督。切实加强管理，认真做好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审和发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确保国家励志奖学金真正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时应接受财务、审计、纪委、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五、不能参评的情况
（一）所评学年休学、保留学籍的；
（二）所评学年所修各门课程有不及格或体质测试评定不合格的；
（三）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四）参评学年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五）如遇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评国家励志奖学金：
1.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的；
2.经常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消费的；
3.有其他高消费或奢侈消费行为的；
（六）学院规定的其他不具备申请资格的。
六、评定工作要求
（一）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过程中，各学部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把关,评选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把握条件,保证质量，实事求是地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学生评选出来，若发现弄虚作假，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为统一评选标准，各学部在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时均应进行综合排名。
（三）在评定过程中，各获奖等级不可替补，如遇并列名次，下一名次轮空；若有取消资格者，后面的名次不能前提；各奖励比例不可突破，宁缺勿滥。
（四）同等条件下，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应优先考虑家庭经济较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
（五）对已获国家奖助学金的学生，凡发现有材料虚假、欺骗学校等行为，学校将撤销其所得奖项，追缴已发荣誉证书、奖金，并予以相应的纪律处分。
（六）用奖学金挥霍浪费者，要进行批评教育；不听劝阻者，应追回奖金；造成不良后果者，视情节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七）对资助工作过程中渎职、不作为、乱作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侵占、挪用国家奖助学金；组织学生“轮流坐庄”、“平均分配”国家励志奖学金；以任何名义进行二次分配或者以提留班费、学生活动费等名义收取、侵占学生的奖助学金；以自愿名义或强制手段参与、组织奖学金的违规使用等违纪违规行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
七、其他
（一）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在参评学年内至少参加两次校内组织的感恩、诚信教育等活动，从2023—2024学年开始实施。
（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不定期抽选一定比例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通过座谈、电话、家访等方式进行资格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一经核实，即取消获奖资格，收回资助金，受助资金已发放的，由学部负责追缴已发放资助金，并依据校规校纪进行严肃处理。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综合测评成绩按照《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学生综合测评工作的通知》（时珍资助〔2025〕13号）执行号执行。
本补充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以前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与本补充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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